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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遺贈與應繼分指定之差異，於遺產有債務時，在應繼分之指定，債務於繼

承人相互間按指定之應繼分而負擔；在遺贈，則除遺贈違反特留分規定應

予扣減外，繼承人相互間仍應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遺產債務。……若指定

應繼分或遺產分割方法侵害特留分者，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1225 條規定，

許被侵害者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惟指定應繼分超逾法定應繼分而侵害特留

分者，僅於超逾法定應繼分之範圍，始應受扣減。 

【概念索引】繼承／特留分 

【關鍵詞】特留分、扣減權、指定應繼分、法定應繼分 

【相關法條】民法第 1173 條、第 1224 條、第 1225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指定應繼分侵害特留分者，其扣減權範圍為何？ 

（二）選錄原因 

按自由處分財產之情形，非僅限於遺贈情形，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 1165
條第 1 項）及應繼分之指定，亦屬之，若侵害特留分，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1225
條規定，許被侵害者，行使扣減權，以保障其權利（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441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進一步揭示，於被繼承人指定應繼分侵害特留分之情形

時，扣減之對象僅限於指定應繼分超過法定應繼分之部分。 

二、相關實務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重家上字第 40 號判決有謂，行使扣減權而回復之特留

分，係概括存在於所有遺產上，詳如下列判決節錄： 
「按被繼承人因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

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

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又因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故扣減權

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即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 

三、本件見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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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涉及被繼承人之繼承人有長子與長女二人，被繼承人以系爭遺囑將系爭土

地 1/2 遺贈予其出養之次子，1/2 指定由其長子一人繼承，致侵害長女之特留分，長

女遂主張應由渠二人按比例扣減是否有理？對此，最高法院隱約點出，長子繼承取

得系爭土地之 1/2，與其法定應繼分相同，因未逾法定應繼分，自無須受到扣減。 

【選錄】 
按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

標準，不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又應繼分，謂各繼

承人對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民法第 1187 條規定，遺囑人於不

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而自由處分財產之情形，

非僅限於遺贈，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 1165 條第 1 項）及應繼分之指定，亦屬

之。而所謂遺贈，為立遺囑人依遺囑對於受遺贈人無償給予財產上利益之行為。

遺贈與應繼分指定之差異，於遺產有債務時，在應繼分之指定，債務於繼承人相互

間按指定之應繼分而負擔；在遺贈，則除遺贈違反特留分規定應予扣減外，繼承人

相互間仍應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遺產債務。查沈○桃就 217 地號等 3 筆土地，以系

爭遺囑指定由被上訴人、沈○旺各享有 2 分之 1 權利，則就沈○旺部分，是否已逾

其法定應繼分？倘逾其法定應繼分，沈○桃就該超逾部分之真意為何？究屬遺贈或

指定應繼分？原審就此未予究明，逕認沈○桃之真意同時兼具指定應繼分及遺產分

割方法，已屬速斷。次 按特留分，由依民法第 1173 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

額算定之，同法第 1224 條定有明文。又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

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 1225 條亦

有明文。若指定應繼分或遺產分割方法侵害特留分者，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1225
條規定，許被侵害者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惟指定應繼分超逾法定應繼分而侵害特留

分者，僅於超逾法定應繼分之範圍，始應受扣減。查沈○旺抗辯：沈○桃之繼承人

為伊與蕭○○英，應繼分各 2 分之 1，伊繼承取得系爭土地 2 分之 1，與法定應繼分

相同，無侵害蕭○○英之特留分等語（見原審更一卷第 35、144 頁）。果爾，沈○旺

繼承沈○桃所遺遺產若干？是否逾法定應繼分？倘未逾其法定應繼分，是否仍須受

扣減？自非無詳加研求之餘地。原審就此未予調查審認，遽以上開理由，而為上訴

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延伸閱讀】 
戴東雄，遺贈與指定應繼分侵害特留分之扣減，月旦法學教室，199 期，2019

年 5 月，65-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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